
央行等五部门齐发力 30条措施打响金融“战疫”

随着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入关键阶段，疫情

对宏观经济、金融市场的潜在冲击也日益受到关注。为更好发挥

金融对疫情防控工作和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，各金融部门和机构

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力度再次加码。

①央行、银保监会齐发声 五部委出台 30 条措施打响金融

“战疫”

2月 1 日，中国人民银行、财政部、银保监会、证监会、外

汇局等五部委联合出台了《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

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《通知》内容

包括五部分，共 30 条措施。（文末附《通知》全文）

整理出《通知》中 10 条要点：

1、央行将通过公开市场操作、常备借贷便利、再贷款、再

贴现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，提供充足流动性，保持金融市场流动

性合理充裕。对因春节假期调整受到影响的金融机构，根据实际

情况适当提高 2020 年 1 月下旬存款准备金考核的容忍度。

2、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、住宿餐饮、物流运输、

文化旅游等行业，以及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影响暂遇困难的企业，

特别是小微企业，不得盲目抽贷、断贷、压贷。对受疫情影响严

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困难的，可予以展期或续贷。通过适当下调贷

款利率、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，支持相关企业战胜

疫情灾害影响。

3、对因感染新型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员、疫情防控需要



隔离观察人员、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以及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

收入来源的人群，灵活调整住房按揭、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

排，合理延后还款期限。感染新型肺炎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可展

期一年，继续享受财政贴息支持。

4、对生产、运输和销售应对疫情使用的重要医用物资，以

及重要生活物资的骨干企业实行名单制管理。央行通过专项再贷

款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，支持金融机构对名单内的企业提

供优惠利率的信贷支持。中央财政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给予

贴息支持。

5、要积极开辟捐款“绿色通道”，确保疫情防控款项第一时

间到达指定收款人账户。减免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人民银行支付

系统办理防控疫情相关款项汇划费用。

6、稳妥开展金融市场相关业务。加强流动性管理与风险应

对。要合理引导投资者预期，确保金融市场各项业务平稳有序开

展。

7、上市公司受疫情影响，难以按期披露业绩预告或业绩快

报的，可向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办理；难以在原预约日期披露

2019 年年报的，可向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

披露。

8、受疫情影响确实不能按期更新财务资料或发出股东大会

通知的，公司可在充分披露疫情对本次重组的具体影响后，申请

财务资料有效期延长或股东大会通知时间延期 1个月，最多可申

请延期 3次。疫情期间，对股票发行人的反馈意见回复时限、告

知函回复时限、财务报告到期终止时限，以及已核发的再融资批



文有效期，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暂缓计算。已取得债券发行许可，

因疫情影响未能在许可有效期内完成发行的，可向证监会申请延

期发行。

9、免收湖北省上市公司、挂牌公司应向证券交易所、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缴纳的 2020 年度上市年费和挂牌年费。

免除湖北省期货公司应向期货交易所缴纳的 2020 年度会费和席

位费。

10、对于境内外因支援疫情防控汇入的外汇捐赠资金业务，

银行可直接通过受赠单位已有的经常项目外汇结算账户办理，暂

停实施需开立捐赠外汇账户的要求。对疫情防控确有需要的，可

取消企业借用外债限额等，并可线上申请外债登记，便利企业开

展跨境融资。

②央行副行长潘功胜：部分受疫情影响人员可延后还房贷、

信用卡

《通知》发布后，人民银行副行长、外汇局局长潘功胜接受

了《金融时报》记者的专访，就金融支持疫情防控的一系列新的

重要举措等进行了重点解读。潘功胜表示，疫情爆发以来，受疫

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和居民一直是金融系统的重点服务对象，

下一步还将进一步加强相关金融服务。

一是通过加大融资支持、适当下调贷款利率、增加信用贷款

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，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灾害影响。对受疫

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困难的，可予以展期或续贷。

二是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、住宿餐饮、物流运输、

文化旅游等行业，以及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影响暂遇困难的企业，



特别是小微企业，各金融机构不得盲目抽贷、断贷、压贷。

三是建立金融服务“绿色通道”，简化业务流程，提高审批

放款等金融服务效率。

四是对市场化融资有困难的防疫单位和企业的资金需求，开

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要结合自身业务范围，加强统筹协调，调整

信贷安排，合理满足疫情防控的需要。

五是对因感染新型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员、疫情防控需要

隔离观察人员、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以及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

收入来源的人群，要求金融机构在信贷政策上予以适当倾斜，灵

活调整住房按揭、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排，合理延后还款期

限，疫情期间因不便还款发生逾期的，不纳入征信失信记录。

六是要求各金融机构对受疫情影响较重地区的金融服务减

免相关费用。

③证监会副主席李超：优先为疫情严重地区相关企业提供高

效便捷直接融资服务

对于近期不断有机构反映，受疫情影响，上市公司在信息披

露、企业融资和并购重组等方面面临挑战的问题，证监会正在组

织对上市公司受疫情影响的情况展开深入排摸，积极研究实施有

针对性的政策举措。

一是研究延期披露定期报告；二是对于受审计工作影响预计

难以在原预约日期披露 2019 年年报的上市公司，可以依规向证

券交易所申请办理延期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。关于 2020

年一季报是否延期披露问题，证监会正在抓紧研究并将作出相关

安排；三是适当放宽并购重组业务相关时限；四是合理延长股票、



债券融资等相关业务许可有效期。

《通知》发布后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进行答记者问，李超表示，

疫情发生后，证监会密切关注湖北地区上市公司经营情况和实际

困难，全力支持湖北上市公司尽快恢复生产，缓解经营压力。沪

深交易所决定，在去年下调上市公司的上市初费及年费的基础上，

免收湖北地区上市公司 2020 年上市年费，以及 2020 年湖北新上

市公司的上市年费和上市初费，有效服务湖北地区经济恢复和健

康发展。

全国股转公司决定，免除疫情严重的湖北地区今年新增挂牌

公司的初费和年费，并免除该地区存量挂牌公司的 2020 年年费，

帮助挂牌企业渡过难关。另外，针对湖北地区期货经营机构在本

次疫情中遇到的实际困难，各期货交易所决定免除今年湖北地区

期货公司会员的年会费和席位使用费，助力在抗击疫情一线的期

货公司缓解经营压力。

④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：指导银行保险机构对接上市公司合

理融资需求

2月 1 日，中国银保监会党委委员、副主席曹宇表示，银保

监会将在推动银行业保险业管控好风险的同时，继续指导银行保

险机构在支持发展直接融资、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方面主动作为：

1、在货币市场、债券市场方面，推动银行保险机构积极参

与货币市场融资，合理降低市场融资成本，适度增加债券投资，

并做好债券承销工作。

2、在资本市场方面，银保监会将继续指导银行保险机构对

接上市公司合理融资需求，对生产经营基本面良好，具备发展空



间的上市公司，鼓励采用综合授信方式给予支持。对出现暂时生

产经营困难，但前景良好的上市公司，可合理采用多种市场化法

治化手段帮助其渡过难关。

3、进一步推进理财子公司设立，壮大机构投资者队伍，在

前期已批准 16 家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增加理

财子公司数量，对风险管控能力较强、总资产及非保本理财业务

达到一定规模的银行优先批设。积极推进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

构参与设立理财子公司或合资设立外方控股的理财子公司。

4、按照资管新规要求，稳妥有序完成存量资管业务规范整

改工作，对到 2020 年底确实难以完成处置的，允许适当延长过

渡期。

5、对偿付能力充足率较高、资产负债匹配情况较好的保险

公司，允许其在现有 30%上限的基础上适当提高权益类资产的投

资比例。

6、做好防范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流动性风险的相关工作。

⑥各大银行快速响应疫情防控融资需求，下调贷款利率

据了解，目前各大银行都按照监管部门有关要求作出部署。

例如，针对参与疫情防控的企事业单位所需要的信贷支持，不少

银行开辟绿色通道简化信贷资金审批流程，并适当予以利率优惠。

国家开发银行建立疫情防控应急融资服务机制，明确每日调度，

对于中央和地方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或指挥部及其成员部门

提出的融资需求，须 24 小时内完成应急响应；其他参与疫情防

控相关企业提出的融资需求，须 48 小时内完成应急响应。农业

银行、建设银行等对湖北省内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性贷



款，在现行基础上利率下调 0.5 个百分点。

部分国有大行省分行对直接参与疫情防治工作的重点医院、

医疗科研单位、药品和医疗设备生产及流通等企业的新增融资及

存量融资续贷业务，建立绿色审批通道，对重点企业可实施名单

制管理，在用途真实、专款专用的前提下，可不履行集体审议程

序，直接报授信审批分管行领导或行长审批。同时，总行对湖北

区域防疫抗疫工作设立专项信贷规模，对于重点企业新增及续贷

融资需求，可不履行集体审议程序，直接报有权审批人审批。对

于政府主导的重点卫生基础设施项目，可采取评审合一等简化流

程。

⑦央行 2月 3 日开展 1.2 万亿元公开市场操作投放流动性

2月 2 日，据央行消息，为维护疫情防控特殊时期银行体系

流动性合理充裕和货币市场平稳运行，2020 年 2 月 3 日中国人民

银行将开展 1.2 万亿元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投放资金，确保流动

性充足供应，银行体系整体流动性比去年同期多 9000 亿元。

⑧证监会：2月 3 日当晚起暂停期货夜盘交易

中国证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 2月 2 日表示，疫情发生后，确

有许多期货经营机构反映，当前情形下，继续开展期货夜盘交易，

一些机构在人员、运维、保障等方面存在困难，希望暂停夜盘交

易。对此，证监会进行了认真研究，为做好特殊时期疫情防控工

作，证监会决定，自 2020 年 2 月 3 日当晚起暂停期货夜盘交易，

具体的恢复时间另行通知。

本文内容整理自中国证监会公告、中国人民银行公告、证券

日报、券商中国。（来源：乐居财经）




